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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机理研究”（项目号：１２Ｂ２２０３９）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作者简介］杨雪冬，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政治理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研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国家治理

特邀主持人　王续添

［主持人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７日举办了“人大

政治学论坛２０１４：代表制与国家治理———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从历史、理论、个案、比较等多方面研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国家治理的

相关问题。本栏目选取的３篇会议论文，从不同的侧面和维度深入探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对国家治理的意义。杨雪冬研究员以《体系绩效、治理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题，将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置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从整体性角度衡量其在国家治理体系

中发挥的体系绩效；王续添教授的《代表制、派出制与地方治理———以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

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对地方两级人大常委会的派出工作机构———人大地区工委和人大街

道工委制度的梳理和分析，阐释了代表制与派出制的连接及对地方治理的价值；黄小钫副教授

的论文《地方人大专委会制度及其完善 ———基于３１个省级人大的实证分析》，在对３１个省级

人大专门委员会制度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健全和完善这一制度，对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建

设和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的意义。本刊特组编刊发，以飨读者。

体系绩效、治理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１０００３２）

［关键词］　体系绩效；治理现代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式功能；实质功能

［摘　要］　本文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置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从整体性角度衡

量这一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体系绩效，有利于更全面客观地分析其地位、作用和发展

前景。将执政党的意志通过民主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治理的需

要，完成立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承担的两个基本的体系功能。尽管这些功能不断实现，但

是还带有很强的形式性，需要采取更为切实的举措，实现从形式向实质的转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２８２６（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０５－１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 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要素。习近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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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６０周年的讲话

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１］由于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集中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是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性的制度性标识。与国家治理体系

的大部分构件一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建构出来的，经过６０多年

的发展演进，在不断适应国情和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过程中，其定位逐渐明确，功能不断实

现，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必不

可缺的制度要素。
要客观评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当代政

治生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能只将其与国外类似

的制度进行比较，更应该将其置于当代中国国家

治理体系的结构框架和演进过程中。笔者认为，
治理理论的出现为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认识人民

代表大会的运行和制度绩效提供了理论参照系。
从治理体系的整体出发，重视治理过程和治理绩

效的分析，我们可以考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整

个制度体系中的定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功

能绩效，分析这个建构起来的制度是否适应了国

情，是否有机地嵌入了整个体系，是否有效地回应

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力提升

的需求。这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制约其

运行效果和发展路径的因素，并探讨进一步改进

所需要的条件。

一、制度绩效与治理体系绩效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多种具体制度有机构成

的，这些单个制度并不是同步产生的，往往是陆续

出现的，有的是传承而来，有的是新设计建构的，
还有的是移植借鉴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发

展中国家的现代性制度带有明显的移植性、建构

性，通常与本国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距离，需要经历

一个本土化的调适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制

度不仅要有现代的形式，更要有效地运行起来，发
挥应有的功能绩效。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发展政治学者通过对

后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研究发现，制度的有效运

行直接影响到整个政治体系或者统治的合法性。
例如，李普塞特认为，政治稳定既取决于政治秩序

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有效性”。“有效性”是
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２］（Ｐ５５）白鲁恂

认为，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是新兴国家获得

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来源。［３］（Ｐ１３５）亨廷顿在比较了

各国发展差异后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

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它们

政府的有效程度。”［４］（Ｐ１）然而，在冷战的阴影下，
制度的绩效往往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被笼统

的“制度优越论”所替代。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治理危机从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演变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

题，对于制度绩效的评价更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
而且也在自觉地从单个制度的功效提升到体系绩

效层面。一方面，许多西方学者开始认真反思包

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治理模式遭遇的危机以及导致

危机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也在关注中国快速发

展背后的制度因素，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西方

治理模式的制度挑战。［５］

因应发展中国家治理危机提出的治理理论，
尽管还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但在分析上具有“去
意识形态化”和整体主义优势，不仅将各国治理绩

效的比较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而且也为考

察单个制度的体系绩效提供了理论前提。治理理

论关于制度绩效与体系绩效的关系有四个基本认

识：其一，治理体系的绩效体现为对问题的回应和

解决。而一种治理体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面对的

问题和挑战是不同的，如卡蓝默所说，“治理必须

回应一个社会的深层文化需求，还要回应挑战的

性质和规模以及每个时代社会的技术状况。［６］其
二，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体绩效。［７］无论多元

参与主体还是不同层次上的治理行为，都应该服

从治理的总体目标。民主、法治、透明、廉洁、效率

等目标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目标。相关主体、相
关行为要按照这些目标来进行调整改革，才能在

整个治理体系框架内协同运行，确保实现整个治

理体系的治理效果。其三，提升治理体系绩效，需
要协调复杂的制度间关系。治理体系是由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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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制度构成的，各个制度之间要相互协同，形成

合力。每个制度在整个治理体系中都有自己的功

能定位，并且需要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
才能保持绩效，否则会引发治理体系的失效。其

四，制度绩效的提升也要有系统性。在制度运行

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制度的设计，还要重视机制、
技术、方法、人力资本等要素的作用，要重视具体

的、微观的问题解决，不断累积，形成绩效的规模

效应。
近年来，中国人大制度的研究者也正在拓宽

研究的视角，更加关注人大制度的实际运行和绩

效。有学者认为，海外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研究正在从制度范式向权力范式转变，所谓的权

力范式具体体现为五种分析模式，即：合作模式、
制衡模式、磨合模式、网络模式和垃圾桶模式。［８］

这些分析模式与其说代表了研究者向“权力范式”
的转变，不如说是从规范分析向制度运行实证分

析的转变。在国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吸引了

更多政治学学者的关注。他们试图改变从法律条

文、从人大工作经验研究人大制度的习惯做法，将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合在一起，更好地理解这

个制度。何俊志曾经讨论了地方人大的多重性

质，认为地方人大扮演着国家代理人、政党代理人

和地方代理人三重角色。这三个角色实际上也是

地方人大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要处理的三个主

要关系，承担的三个主要功能。这种思路对于拓

展人大制度的分析框架，从制度体系角度了解人

大制度非常有启发性。［９］笔者曾经尝试将治理作

为一种“范式”来定位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

功能，分析人大监督权的行使及制约因素，［１０］以
突破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经典理论范式以

及法律文本范式形成的思维定式束缚，更为全面、
动态地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

下面，笔者将沿着治理体系绩效的思路，讨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

化进程中的多重功能定位，并分析其发挥的制度

绩效。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主要承担了三种功能：一是作为当代中国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性的标志；二是作为国家治理

体系运行的方式；三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主权原则这个

现代性政治精神在中国的制度化体现。因此，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赋予了中国共产党

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的国家政权在组织形式上的现

代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要素，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

建立联系的首要制度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运行方式也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

化而不断调整的，以反映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更
好地体现人民主权原则。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发展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反映了整个治理体系运行和能力的现代化。

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性标志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成功地夺取了国

家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独立，确立了当

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但整个国家的制度建设才刚

刚开启。在１９４９年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

建政后，对于这个新的国家来说，最为迫切的任务

是，如何设计一种现代的、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

制度形式，实现国家政权产生和运行方式从军事

化向常态化的转变。宪法和代议制就是现代国家

治理体系必备的制度形式。
宪法是近代以来世界国家组织和运行政权的

法定依据，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国家权力的来源，
实现了国家政权组织和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和

稳定化。从清末立宪以来，建立政权就要制定宪

法的理念逐渐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并为此进

行了各种尝试。其中，孙中山先生领导制定的五

权宪法，对于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中政权和治权这

对基本关系最有探索意义。在他看来，制定宪法，
要处理好政权和治权的关系，实现“人民有权，政
府有能”。他创立的五权分立理论，目的是避免

“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之间相互掣肘的问题，
实现权能分立，建立“万能政府”。［１１］（Ｐ３５４）正如萨

孟武评论的，“五权宪法并非使五种治权分立，以

收制衡之效，乃使五种治权分工，以收合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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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１２］（Ｐ２６）孙中山对于政权与治权关系的理解，
尤其对于国家政权内部各权力分工合作关系的强

调，也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如何实现现代国

家制度有效性的深刻认识。
现代国家奉行主权在民的原则，人民是政治

权力的来源，代议制是人民主权的制度载体，通过

它既能将人民组织起来，也能为权力的产生提供

现代的合法形式。近代以来，代议制曾经有过国

会、议会、参议会等多种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代议制形式。１９４０年，毛
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讨论了在新中国如何

组织政权机关的政体问题。他说，没有适当形式

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基于近代以来中

国宪政建设的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斗争中

积累的经验，他设想，“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
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
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１３］（Ｐ６７７）中国共产党

夺取政权后，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具

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将“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为“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的机关”，并根据当时国内形势，提出了在全

国范围建立这种基于普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具体

步骤。第一步，在新解放区立即建立军事管制，成
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

残余势力，召集各界人士座谈会，建立和当地群众

的联系。第二步，由当地人民政府召集各级人民

代表会议，代表由各单位推选或者政府特邀，作为

政府的咨询机关。第三步，逐步改变人民代表会

议结构，增加各单位直接或者间接选举的代表，减
少政府特邀的代表，人民代表会议向人民代表大

会转变，并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

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通过上述步骤，到１９５２年底，各级人民代表

会议的代表达到１　３００余万人，其中直接和间接

选举的占８０％以上，全国各省和直辖市，２／３以上

的市，１／３以上的县和绝大部分的乡，都由人民代

表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并选举出各

自的人民政府。［１４］１９５３年１月，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２０次会议决定实行普选，先通过普选产生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召开全

国代表大会。接着，１９５３年２月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基层选举工作于３月开始，到

１９５４年５月完成。１９５４年８月，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全部建立。［１５］（Ｐ３８）１９５４年９
月１５—２８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政权建设

的基本法律，并进行了相应的选举，产生了国家主

要机构的领导人员。自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

系的核心制度要素基本成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从三个方面赋予

了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现代性：首先，以普选产生

国家权力机关的方式替代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

方式，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人民通过选举代表，
实现了对国家的授权，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确立

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现代关系，以民主的方式解

决了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并使国家政治生活从

军事化状态转入定期选举、定期更替的常态化。
其次，采取“自下而上”的层层递进选举方式，“将
人民组织起来”，［１６］（Ｐ２２２）明确了国家各级权力机

关之间的权力来源关系，反转了传统上“自上而

下”层层加封手段的权力授予方式，实现了国家权

力关系的现代化。第三，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

力机关，通过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检

察院等其他国家机关，明确了这些机关之间的关

系，并将这些关系通过《宪法》固定下来。这些主

要国家机关的建立，实现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

内部结构和主要职能的完备化。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具有立法、重大事项决定、监督等职权。这样就

解决了人民意志如何上升为国家意志，再转化为

国家行动这个现代治理关系，为提高国家治理的

绩效提供了制度保障。
因此，习近平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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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

家应该怎样治理？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

命运的根本性问题。”［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回

答这些问题的答案。

三、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制度组成来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有多种

方式，比如，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方

式，行政部门运行中的首长负责制方式，政治协商

制度中的民主协商方式，民族区域自治中的民

族＋区域的自治方式，基层民主中的基层自治方

式等。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因

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

方式之一，并且与其他制度的运行方式有着明显

的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突

出特点是更加重视民主法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依

法通过民主的形式产生的，其各项决定也是通过

民主的方式，经过法定程序，依据相应的法律做出

的。立法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是人民代表大会的

基本职能，这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在运行中更要重

视法律规定、程序要求等。因此，与其他制度相

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的方式

具有集体性、规范性、程 序 性 等 特 点。彭 真 在

１９８４年的座谈会上指出，许多人大工作的同志长

期做党的工作、做政府工作，现在改作人大工作，
要转变工作习惯和工作作风。要懂得，“民主就不

能怕麻烦”。“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

党内做出决定也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

家的形式。”［１６］（Ｐ４９３）

人民代表大会要发挥其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

中的作用，需要处理三种制度性的主体间关系，并
在处理这三类关系中展示自己的民主法制特征。

第一个关系是人民代表大会与执政党的政治

领导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中国

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核心，二者不是组织上的

隶属关系，而是政治上的领导关系。［１６］（Ｐ２２２）因此，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制度形

式将党的主张与人民的要求有机地统一，并进而

以国家的意志体现出来，实现党的意志的民主化、
法制化。这个统一和转化过程既是中国国家治理

体系的本质特点，也决定着该体系能否以科学民

主法治的现代方式运行。实践表明，这个过程进

行得越顺利，党的领导作用越能加强，人大作为国

家权力机关的治理功能就越能充分发挥。［１７］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探

索，使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更加清

晰明确、规范化和制度化。一方面，执政党明确表

示要尊重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支持

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
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
依法行使各项职权；另一方面，执政党对于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政治领导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完善。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挥各级人大党组

的领导核心作用。１９５６年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机关党组成立。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大修改的党

章对于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

组有了明确的规定。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１９８９
年之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有机关党组，还
恢复了常委会党组，党组书记由委员长担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受中共中央领导，主要职责是：
就常委会行使职权中的重大问题向党中央请示报

告；保证党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２００２年，中共

十六大党章修正案对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有了

更加明确的要求，增加了党管干部的职责。［１８］二
是提升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的政治地位。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省级以上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的

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共十四大以来，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开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
绝大多数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同级党委书记兼

任。十三大以来，省级以下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

也在逐步年轻化，不再完全由退居“二线”的领导

干部担任。新世纪以来，一些地方加快推动人大

常委会主要领导的年轻化步伐，许多年轻的人大

常委会领导还有机会转任到党委和政府系统。十

八大进一步提出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

龄结构。三是保持各级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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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保持党员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５０％以上的

比例，是党对人大领导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这些

党员代表也是各个领域和行业的优秀分子，体现

了党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保持这个比例的党员代

表有利于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期间贯彻党的意志，
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提高决策的效率。据统计，
从一届全国人大以来，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党
员比例都在５４％以上，第九、十、十一届的党员代

表比例连续三届超过７０％。［１９］

第二个关系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同级其他

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国家

机关的产生机构，通过选举产生了同级政府、法
院、检察院，形成了不同层级治理体系的基本国家

构件。但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

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单纯的选举—被选举关系，还
有治理意义上的复合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监督同

级政府、法院、检察院依宪依法工作。监督有多种

方式，比如定期听取和审议它们的工作报告，进行

执法检查、代表视察、工作评议、执法评议、对重

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质询、进行特定问题调查、
罢免选举产生的工作人员等。为了落实人大的监

督功能，全国人大于２００６年制定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各地人大也在提高监督效果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尝

试。二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与同级政

府、法院、检察院在具体治理问题解决上要分工合

作。人大的监督不是为了限制各国家机关的运

行，而是为了发挥各自的治理功能，实现整体治理

的目标。彭真在解释１９８２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

的规定时说，这次修改遵循的方向之一就是“使各

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而“国
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

中，又 可 以 使 国 家 的 各 项 工 作 有 效 地 进

行。”［１６］（Ｐ５４６）随着执政党对于本国制度认识的深

入和制度特性的强调，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

的分工合作关系更加明确，并以此作为中国政治

制度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特点。吴

邦国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进一步

发展了这种分工说。他认为，这种合理分工，既有

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

工作效率。各国家机关虽然分工不同、职责不同，
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

法法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２０］

第三个关系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
各级人大常委会之间没有领导关系，但有着密切

的联系。这种联系直接决定着人大制度的整体运

行。根据宪法和组织法，各级常委会独立行使自

己的职权，并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但是，上
级人大常委会对下级人大常委会要进行业务指导

和法律监督，及时纠正下级人大常委会违反法律

的决定和行为。下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开展要参

考和服从上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尤其是在

安排重点工作时更要如此。上级人大常委会对下

级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监督工作、选举工作、
信息理论和日常工作等方面给予指导。上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也要主动听取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意见、反映的民意，以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基

础。比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探索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开会，请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上

级人大代表列席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会

议以及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

活动，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下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代表视察、专题调查，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或

其办事机构召开经验交流会、研讨会、工作座谈会

等等。为了加强人大制度内部的整体性，还有两

个重要的制度设计：一是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
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都是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而且在上一级人大代表中，许多也是下级

人大代表。这种代表选举方式，既体现了人民主

权原则，也有利于上下级代表之间的沟通交流。
二是各级人大的开会顺序。各级人大的年度会议

的举行顺序是从低向高依次进行，最先召开的是

乡镇人大会议，最后召开的是全国人大会议。这

种会议召开顺序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民意表

达机关，也是民意集中形式。通过逐次开会的方

式，有利于集中了解基层地方的民情民意，增强全

国人大会议议程设计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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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的三种关系来看，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在通过处理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中来发

挥自己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
没有其他治理主体的支持和配合，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就难以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突出自

己治理方式的民主法制特征，就会削弱自己在整

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

四、作为国家治理过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完成后，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完善

的。这个调整完善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是衡量这个过程的核心标准。就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在１９５４年建成之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就陷入停滞失效状态，直到“文化大

革命”结束，才逐步恢复正常，并在改革开放之后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２１］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始

终坚持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发展的基本目

标，通过结构、功能的调整完善，回应经济社会政

治文化的变化要求，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向整

个国家核心民主制度地位的复归，推动国家治理

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过程，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
第一，将人民代表大会与执政党的关系逐步

纳入宪法和法律框架。执政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

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
是党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主要制度。但在现

实中，二者的关系长期纠缠于“党大”还是“法大”
这样非此即彼的争论中，一些党委在决策过程中

缺乏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应有尊重，不
仅干扰了人大的正常运行，也加深了其“橡皮图

章”的消极形象。从中共十三大以来，如何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执政党提出要不断改进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执政

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扩大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以及协商民主建设等多种制度建设，多

层次、多维度地提高民主法治水平。人民代表大

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逐步被纳入宪法和法律框

架下进行审视。一方面，执政党明确提出，包括政

党在内各种组织以及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

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

职责，这在理论上消除了“党大”还是“法大”的根

源；另一方面，执政党提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与时俱进，支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引
导和发挥好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积极性，不断完

善人大的工作机制。在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等方面

的具体举措有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效果的

有效发挥。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结构上日趋完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立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权之上的一套完整制度。１９７９年，随着新的

《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制定实施，地方各级

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省到县三级建立了

人大常委会，在乡镇建立了人大主席团。根据

１９８２年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较大的市以

上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设专门委员会，并且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增加专门委员会的类

别。从六届全国人大起，设立了民族委员会、法律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１９８８年，七届全国

人大增设了内务司法委员会。１９９３年，八届全国

人大又增设了环境保护委员会。１９９８年，九届全

国人大又增设了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这些专门委

员会是常设性机构，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
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和监

督。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既提高了人大工作的专

业化水平，也保证了对于国家管理主要领域的立

法监督工作的常态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

职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２００３年，十届全国人大

开始设立专职常委。此前和之后，一些地方人大

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探索，目的都是为了改进人

大常委会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逐步

有效发挥。虽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因

为层级的不同，职权存在着差别，但是选举、任命

和罢免权、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各级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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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常委会的共同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享

有修改、监督宪法实施权和立法权。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导致了问题，引发着变革，使得各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的法定权力不断被激活，从法

律文本走向现实生活。在多项职权中，立法权和

监督权的行使更为突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建设目标，从全国人大到各级地方人大，积
极投入到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中。一些重要法律

不断推出，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现行宪

法和４个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９年，《行政复议法》通
过实施；２０００年，《立法法》通过并实施；２００４年，
《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２００７年，《物权法》通过

实施。据统计，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０年底，各级人大

制定法律２３６件、行政法规６９０多件、地方性法规

８　６００多件，实现了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立法目标，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国家

与社会、个人之间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法律条件。在

行使监督权方面，各级人大尤其是地方人大在执

法检查、述职评议、代表评议、个案监督、财政预算

和执行监督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既将法律赋

予的监督权具体化，也推动了“一府两院”的工作。

２００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法》通过，为监督权行使的制度化、
规范化提供了依据。

第四，人大代表的结构和能力不断改进。人

大代表是人大制度运行中的活跃主体，也是人大

制度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人大代表的结

构和素质能力一直是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

题，被视为制约人大制度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１９７９年新制定的《选举法》将直接选举人大代表

的范围由乡、镇、市辖区、不设区的市扩大到县和

自治县一级，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人大代表的推荐

和代表份额的分配有着很强的组织化色彩，这虽

然保证了代表结构上的完美，但是限制了代表选

举的竞争性以及代表履职时的责任心。随着公民

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

色彩也在增强。２００３年，在北京、深圳等地的县、
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一些公民以个人身份参

加选举，成为一时的新闻事件，并由此引发了对

“独立候选人”的讨论。各级地方人大也通过健全

代表联络机构、拓宽代表与选民的联系渠道、增加

候选人在选举中与选民见面环节、加强代表的培

训等方式，来提高代表的履职责任意识和履职能

力。而人大代表结构的最大变化是中共十七大报

告中提出的“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

人大代表”。为了落实这个建议，２０１０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修正案通过，从而彻底实现了选举权

上的城乡“同票同权”。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平等选

举原则在“地区平等”、“民族平等”之外，又增加了

“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普选制。
第五，人大工作机制和工作程序不断完善。

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担负着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日常运行。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年会

制，会期短，代表实行兼职化，所以人大的职权实

际上主要是通过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执行的。改

革开放以来，各级人大常委会逐步摆脱了领导干

部工作“最后一站”的形象，工作机构更加健全，工
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级人大常委会

及其工作机构的运行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不仅成

为国家机关中依法依规运行的表率，在专业能力

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地方人大在选举

工作的组织、代表联络和履职、提高立法质量、回
应社会关切等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推动了国

家有关制度的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上述变化，是整个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社会生活现代化一样，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也滞后于经济社会多元化产

生的巨大变化，并且滞后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

发展要求。２００４年，胡锦涛在庆祝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建立５０周年的讲话中，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发展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

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代

表大会的监督工作；进一步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２１］

十年后，习近平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６０
周年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这四个方面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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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并且增加了“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工作”
的新要求。［１］应该说，这五个方面的工作既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职能，也是整个国家治理体

系赋予其的主要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被反

复强调，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更好地实现

整个治理体系对其的绩效期待。

五、结论：从制度绩效到体系绩效

邓小平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指出要重视一

个国家的体系绩效。他说，评价一种制度的优越

性，要看其“总的效率”，不是经济管理、行政管理

的那种效率。中国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干一

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

牵扯”。［２２］（Ｐ２４０）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结构

意义上已经存在了６０多年，其中的一些关键要

素，比如，政党、治理的基本理念价值等，存在的时

间更长，而且整个治理体系也在不断调整变化的

过程中。这个完整的体系及其发展历程，既规范

和塑造了体系中的各个制度组成部分，也是评价

单个制度绩效不可或缺的坐标。因此，要认识和

评判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绩效，不仅要分析其自

身的发展和职能的发挥，还要检验其在整个国家

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从体系绩效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成了

其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将执政党的意志通过民主

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治理的需要，加快立法工作。这两个功能的

实现，既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也
为国家治理体系整体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民主化、
法治化的保障，并构建了整个体系的现代性特征。
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发挥还带有很强

的形式性，在反映和整合日益多元化的民意，更有

效地运用监督职能，提高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民

主化、法治化水平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

空间，需要采取更为切实的措施。而功能从形式

向实质的转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最

迫切需要的。
最近关于《立法法》的修改，反映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的进一

步明确和落实。一方面，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功能，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的

更好衔接，解决中国国家治理中长期存在的法律

和政策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赋予设区的市地方

立法权，有助于推进地方治理的法治化。［２３］因此，
认清和顺应经济社会的变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更好地发挥体系绩效还有很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６０周年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９－０６．
［２］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

治的社会基础［Ｍ］．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　Ｌ．Ｐｙｅ．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Ｃｒｉｓｉｓ［Ａ］．ｉｎ　Ｌ．

Ｂｉｎｄｅｒ　ｅｔａｌ．（ｅｄｓ）．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４］　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王冠华

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
［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ａ－

ｌａｉ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Ｊ］．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Ｊａｎｕ／Ｆｅｂｒ，２０１２；Ｆｒａｎ－

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Ｄｅｃａｙ：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ｅｐｔ／Ｏｃｔ，２０１４．
［６］　皮埃尔·卡蓝默 ．“治理：老问题—新答案”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ｎ／ｂｒｏ－

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ｗｚ＿ｉｄ＝１７２
［７］　Ｐｅｒｒｉ　６．Ｄｉａｎａ　Ｌｅａｔ．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Ｓｅｌｔｚ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ｒｒｙ　Ｓｔｏｃｋｅｒ．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ｇｅｎｄａ［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２００２．
［８］　王雄 ．从制度范式到权力范式：海外视角下

的中国人大制度研究［Ｊ］．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３，

（８）．
［９］　何俊志 ．中国地方人大的双重性质与发展逻

辑［Ｊ］．岭南学刊，２００７，（３）；何俊志 ．中国地

方人大的三重性质与变迁模式［Ａ］．载杨光

斌，寇健文主编 ．中国政治变革中的观念与

利益［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０］　杨雪冬 ．地方人大监督权的三种研究范式

［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５，（２）．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１４　　　

［１１］　孙中 山 全 集［Ｍ］．第 ９卷 ．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６．
［１２］　萨孟武 ．宪法新论［Ｍ］．北京：中国方正出版

社，２００６．
［１３］　毛泽东选集［Ｍ］．第２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１４］　凌风 ．五年以来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成

就［Ｎ］．光明日报，１９５４－０９－１５．
［１５］　胡大元．１９５４年宪法与中国宪政［Ｍ］．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　彭真文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７］　林伯海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与人大关系

的变迁与发展［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５）．

［１８］　徐高峰 ．中国共产党在人大设立党组的前前

后后［Ｊ］．红广角，２０１４，（９）．
［１９］　刘乐明，何俊志 ．谁代表与代表谁？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分析［Ｎ］．中国治理评

论，２０１３，（２）．
［２０］　吴邦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 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Ｊ］．求

是，２００８，（８）．
［２１］　胡锦涛 ．在庆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５０年

的讲话［ＥＢ／ＯＬ］．新华网，２００４－０９－１５．
［２２］　邓小平文选［Ｍ］．第３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３．
［２３］　李建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

案（草案）的说明［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Ｙａｎｇ　Ｘｕｅｄｏｎｇ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ａｔｕ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ｓ　ｗｉｌｌ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ｔｉ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ｆｏｒ－
ｍ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责任编辑　李文苓］


